
附件: 2024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及 2024年大通区创城

经费等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1 2024_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表

2 2024_村级支出项目自评表

3 2024年大通区创城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5 大通区农村环卫保洁服务项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6 锦绣花园物业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7 洛河镇创城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8 洛河镇工程项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9 洛河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0 洛河镇土地流转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1 洛河镇王庄村创城费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2 洛河镇与 X004交叉口农村公路工程费用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表

13 中央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表





























2024 年大通区创城经费项目支出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洛河镇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需求，通过申请财政资金年初

预算 38 万元，用于文明城市创建。

2.项目资金情况：本次对 2024 年创建文明城市项目支

出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截至评价基准日，实际到位项目资金

38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实际使用资金 38 万元，资金执

行率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指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较高的城市。

2.项目目标完成情况。使用资金 38 万元，2024 年通过

创建有效的提升了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4 年创建文明城市项目通过申请财政资金年初预算

38 万元，全年执行数 38 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严

格按照财经制度的规定保障项目支出。

（二）评价结果



经自评，2024 年创建文明城市项目自评综合得分为 100

分，自评结果为“优”。

三、指标分析

2024年创建文明城市项目绩效评指标体系共设置3大类

指标，5 个具体指标，各项指标评分情况分析如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满分 50 分，实得 50 分）。

（1）质量指标（满分 50 分，实得 50 分）。达到各项

目的质量指标；依据评分标准满分 50 分，本项得分 50 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满分 30 分，实得 30 分）。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依据评分标准满分 10 分，本项得分 10 分。

城市整体形象和发展水平得到改善，能产生经济效益的

项达到了应有经济效益。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依据评分标准满分 10 分，本项得分 10 分。

各项目的实施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3）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依据评分标准满分 10 分，本项得分 10 分。

各项目的实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支

持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

依据评分标准满分 10 分，本项得分 10 分。

各项目的满意度≧100%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洛河镇将以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为指引，严格执行中央资

金及区级资金使用方向，强化管理，确保项目建设的作用和

效果得到有效地发挥，并将此次绩效自评结果按上级要求进

行公开。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洛河镇按照上级要求，吃透文件精神，对照项目建设情

况逐项开展自评工作，并撰写自评报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